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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特别是加入WTO，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
法治国家和行政法治建设的加强，有关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越来越健全，同时
原有的法规内容经过了多次的废、改清理，尤其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法规多有调整。
为了及时、准确地为广大工商行政管理干部从事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提供现行有效的法规依据，
也为各类经营者及法律工作者等学习、了解与工商行政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提供方便，我们
组织编辑了这套《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汇编》。
全套汇编共八册，分别为《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规汇编法制·综合》、《现行公平交易执法法规汇编
》、《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汇编》、《现行市场规范管理法规汇编》、《现行商标法规汇编》、
《现行广告法规汇编》、《现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汇编》、《现行个体私营经济法规汇编》。
每册均包括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三大类。
《现行市场规范管理法规汇编》收录截止日期为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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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性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1985年9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85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002 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年10月31日第
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决定》第一次
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2000年7月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决定》修正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
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11号公布005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1997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2号公布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年12月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决定》修正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公布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年lO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3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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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十条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者审批，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
　　第十一条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发行人必须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提交公，d法规定的申清文件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的有关文件。
　　发行公司债券，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
发行人必须向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提交公司法规定的申请文件和刚务院授权的部门规定的有关文件。
　　第十二条发行人依法申请公开发行证券所提交的申请文件的格式、报送方式，由依法负责核准或
者审批的机构或者部门规定。
　　第十三条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
须真实、准确、完整。
　　为证券发行出具有关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严格履行法定职责，保证其所出具文件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十四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发行审核委员会，依法审核股票发行申请。
　　发行审核委员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外的有关专家纠i成，以
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
　　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办法、组成人员任期、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制订，报
国务院批准。
　　第十五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
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
　　参与核准股票发行申清的人员，不得与发行申请单位有利害关系；不得接受发行申请单位的馈赠
；不得持有所核准的发行申请的股票；不得私下与发行申请单位进行接触。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公司债券发行申请的审批，参照前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证券发行申请文件之日起三
个月内作出决定；不予核准或者审批的，应当作出说明。
　　第十七条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或者经审批，发行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证券公开
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发行证券的信息依法公开前，任何知情人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
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之前发行证券。
　　第十八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已作出的核准或者审批证券发行的决
定，发现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予以撤销；尚未发行证券的，停止发行；已经发行的，
证券持有人可以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行人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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